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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终止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增资事项的公告 
 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   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对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》，并签署了相关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，

同意公司认购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晋城银行”）增资扩股股份

27,100万股，认购总金额为50,969.68万元，本次增资需要获得监管部门的核准。

有关内容公司已于2017年3月25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进行了披露。 

    2017年9月4日，公司收到晋城银行《关于股东增资资格认定的函》，经晋城

银行审查并向监管部门咨询和确认：因公司2017年6月末净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

27.90%，未达到本次增资股东资格条件中关于净资产需达到全部资产30%（合并

会计报表口径）这一监管部门要求的增资资格条件。根据监管政策的规定和要求，

公司目前不符合对晋城银行进行增资扩股的股东资格要求。 

鉴于上述监管政策原因，经与晋城银行协商，双方一致同意终止本次增资事

项。2017 年 9 月 5 日，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与晋

城银行签署了《关于解除〈股份认购协议〉之协议》，主要内容为： 

1、自本协议签署日，原《股份认购协议》解除，原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

义务不再履行；且双方同意不予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。2、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

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因本次对晋城银行增资事项未实施，对公司不会产生影响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九月六日 


